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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4年12月1日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宏源证券”）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于核

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4]1279号），批复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核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银万国证券”）

发行8,140,984,977股股份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吸收合并

完 成 后 ， 申 银 万 国 证 券 注 册 资 本 由 6,715,760,000 元 变 更 为

14,856,744,977元；宏源证券解散，原宏源证券证券营业部、分公司

变更为申银万国证券证券营业部、分公司；宏源期货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宏源期货”）100%股权由宏源证券变更为申银万国证券持有。 

二、申银万国证券本次发行新股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有

关申请文件实施；本次吸收合并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

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。 

三、核准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申银万国证券5%以上

股权的股东资格。 

四、申银万国证券应当按规定自控股宏源期货之日起2年内落实

《关于规范控股、参股期货公司有关问题的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

[2008]24号）关于同一主体控股和参股期货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，



其中控股期货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的规定。 

五、申银万国证券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复修改公司章程，并将

变更的公司章程报住所地证监局备案。 

六、申银万国证券与宏源证券应当做好相关衔接工作，有序推进

各项业务的合并，平稳处理现有客户相关事项，确保客户合法权益不

受损害，扎实完成第三方存管系统、账户管理体系和信息技术系统的

整合，妥善安置员工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七、申银万国证券应当按照国务院同意的重组框架方案，尽快落

实设立证券子公司等后续工作。 

八、申银万国证券和宏源证券在实施过程中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手续。

如发生法律、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，应及时报告中

国证监会和住所地证监局。 

九、宏源证券应当自中国证监会批复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工

商注销登记工作，原宏源证券证券营业部、分公司、申银万国证券、

宏源期货应当自中国证监会批复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

登记工作。原宏源证券证券营业部、分公司、申银万国证券应当自换

领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，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换发经营证券业务许可

证。 

宏源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将根据上述批复要求及股东大会授权，

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




